
 

＊不法案例宣導 

案例一 

某郵局外勤工作員OOO未依規定於112年4月22日投遞綜合所得稅稅額試算通知書

掛號郵件69件，明知未投遞郵件，亦未經收件人授權，卻冒用收件人名義於郵件

投遞簽收清單之收件人簽章欄位偽簽63位收件人姓名，並將投遞簽收清單提交該

郵局作為收件人收受郵件之證明。 

該名外勤人員疑涉行使偽造私文書及偽造署押等罪嫌，已函送轄管地方檢察署偵

辦，並記1大過處分。 

案例二 

某郵局儲匯工作員OOO於112年6月14日受理顧客70萬元匯款時，其中1紮僅有95

張仟元鈔，另有仟元散鈔5張，渠將該紮95張仟元鈔直接更換綁鈔帶充當10萬

元，於日終結帳時與其他大額現金一同交付經理，散鈔5,000元則混入繳交經理

之週轉金，且未於櫃員現金明細表登載該筆款項金額，致週轉金較渠帳目多

5,000元，意圖侵占；112年8月4日渠辦理顧客跨行匯款，應找還顧客匯款餘額

590元，卻未找還而將該款項據為己有。 

該名儲匯工作員疑涉刑法業務侵占與行使業務文書登載不實等罪嫌，已函送轄管

地方檢察署偵辦，並遭終止勞動契約。 

*防詐騙-假投資 

一、手法及話術解析 

    詐騙集團透過網路社群或交友軟體主動認識被害人，並假借股票、虛擬通貨、

期貨、外匯及基金等名義，吸引民眾加入LINE投資群組，初期會先讓民眾小額

獲利，再以資金越多獲利越多說詞，引誘民眾加入投資網站或下載APP並投入大

量資金，後續再以洗碼量不足、繳保證金、IP異常等理由拒絕出金，民眾發現

帳號遭凍結或網站關閉才發現遭詐。 

二、預防策略 

(一)高獲利必定伴隨高風險，聽到「保證獲利」、「穩賺不賠」必定是詐騙，民

眾應選擇自己有深入瞭解過的投資標的，不要輕信來源不明投資管道或網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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連結，如遇到加「LINE」進行投資必為詐騙。 

(二)「165防騙宣導」LINE官方帳號及165全民防騙網可查詢詐騙LINE ID、假投

資(博弈)網站及詐騙電話，同時與「165全民防騙」臉書粉絲專頁每週公布

投資詐騙網站，提供民眾即時掌握最新詐騙訊息，或可至投信投顧公會網站

(www.sitca.org.tw)查詢合法投資管道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資料來源：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 

*公務機密暨安全維護宣導-洩密罪案例 

劉○○為中央某部會簡任主管，因職務關係經常接觸駐外館處重要機密業務，卻違反

規定將公文電子檔以隨身碟複製後存放於住所個人電腦中；因該個人電腦有P2P（點

對點）分享軟體，致該批重要資料（包括駐外管處上千件機敏公文，如「駐○○辦事

處工作任務書」、「駐○○辦事處電報及公函」、總統出訪「○○專案」等核列為「機

密」及「密」 級公文）從網路洩漏，嚴重影響國家安全及利益。 

公務機密可區分為「國家機密」及「一般公務機密」，國家機密等級區分為「機密」、

「極機密」及「絕對機密」，一般公務機密則列為「密」， 倘洩漏國家機密將依國家

機密保護法處斷，洩漏一般公務機密則可能觸犯刑法洩密罪。一旦發生洩密案件，機

關除予以行政懲處外，亦將依情形移送司法機關偵辦。同仁遇有相關公務機密，應多

注意保密程序及相關資訊安全，避免洩密觸犯相關規定。 

資料來源: 衛生福利部 

*交通安全宣導-人本交通停讓文化 

車輛慢看停 

一、行經路口，停讓行人。 

二、無號誌路口，遵守停讓。 

三、至路口中心點再轉彎，避免死角。 

行人安全行 

一、遠離車輛，安全處等待通行。 

二、走行人穿越道，不任意穿越車道。 

三、遵守號誌，綠燈秒數足夠再過馬路。 

四、專心過馬路，不滑手機。 


